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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記錄 

 

壹、時間：105 年 4 月 25 日(一)下午 2:00 

貳、地點：行政大樓 303 會議室 

参、主持人：朱主任委員景鵬                                紀錄：周小萍 

肆、出席人員： 

    〔當然委員〕教務處林委員信鋒          研發處翁委員若敏(林群傑組長代理) 

                圖資中心彭委員勝龍        主計室張委員美莉 

    〔學院代表〕理工學院馮委員是才(黃延安教授代理) 

                人社學院羅委員德芬        管理學院侯委員佳利(吳佳芬助理代理) 

                原民學院林委員俊偉        花師教育學院林委員偉信(請假)    

                藝術學院邱委員淑宜(請假)   環境學院陳委員毓昀   

     〔法律專長委員〕徐委員揮彥(請假)   

     〔行政人員〕徐委員玉寶    

     〔學生委員〕卿委員穎芝(華文二)        盧委員亭榕 (社會所)(請假)  

     

     列席人員：〔圖資中心〕張組長繼元  毛組長起安  李組長宇峰  何組長銘俊   

 呂組長俊慧  楊組長麗娟  葉宏達技術師 

伍、議程 

一、主席致詞(略)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三、業務報告：圖資中心業務報告。 
    四、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因應本校網站(頁)建置需求，擬修訂「國立東華大學網站設置及檢核作業

要點」，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照案通過。(附件一) 

二、請圖資中心蒐集文件轉換成 ODF 格式的問題及解決方法，彙編成 Q&A 公

告，提供各單位參考。 

〔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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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擬於今(105)年 8 月將本校教職員信箱改用 Gmail 系統，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同意自 105 年 8 月起本校教職員信箱啟用 Gmail 系統，106 年 2 月 1 日起正

式改用。 

二、改換 Gmail 系統期間應加強推廣及公告，例如在學生註冊或相關通知中，加

強重點說明，並蒐集常見問題(Q&A)公告，協助順利轉換系統。 

 

〔第三案〕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訂定「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大樓展覽空間使用管理要點」，提請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 

 

〔第四案〕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為考量開館成本效益及因應中心人力縮減，擬修訂圖書館學期中假日開、

閉館時間，提請討論。 

決    議：同意圖書館在國定假日的補假日閉館及學期中假日開館時間調整為 10:00-

17:45。唯期中考、期末考週前的假日延長開放時間至 21:45。 

    五、散會。(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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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網站設置及檢核作業要點 
105 年 4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年4月9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年9月23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年3月20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 年 1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通過 

一、為加強本校首頁及各級單位網站(http://xxx.ndhu.edu.tw/)中英文網頁內容，提供充份、正確

與即時資訊，達到提昇本校總體形象及加強招生宣導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首頁主網站的功能架構、內容規劃、程序辦法、職掌分派及配置異動，由本校圖書資

訊服務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圖資委員會）審議。 

三、圖資委員會開會期間得檢討現行本校首頁是否需異動及網頁內容是否需增刪，必要時由圖

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圖資中心）逕行修訂，後提圖資委員會追認。 

四、各級單位應建立良好的網站管理人員帳號管理制度，並提供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圖資

中心）正確的中英文網頁連結網址、管理人員資料及存取權限，如有異動，應即時通知圖

資中心修正。 

五、各單位與專案計畫的網域(頁)應統整於本校網域名稱下(ndhu.edu.tw)，網頁抬頭加註本校

及單位英文全稱，並提供連結回本校首頁，從本校英文首頁應連至各單位英文首頁。 

六、網頁內容應正確，即時更新，並適時移除過時資料。避免連結錯誤、或連結無法顯示、或

出現空白頁面、或無內容。 

七、與教學研究及招生相關之各項資料，應建立英文版或中英對照版網頁，並依使用者需求決

定內文翻譯策略（全部翻譯、重點翻譯或重新改寫），提供適當的連結至國際事務處網頁。 

八、本校對外網站提供之文件應支援 ODF 格式。非表單之檔案應以 PDF 格式上傳資料，倘為

表單類文件，應加提供*.odt、*.ods、*.odp 等 ODF 格式檔案，以利下載填寫。文件檔案上

傳至網站前需完成掃毒。 

九、單位網頁資料應注意來源與授權，符合著作權法等相關法規，若有違反之情況，需負擔一

切法律相關責任。若需建立無障礙網頁或蒐集並使用個人資料，可參考教育部或研考會相

關規範，並於網頁公開宣告隱私權政策。 

十、不定期辦理本校網頁比賽，競賽內容如比賽組別及單位、評審時間及重點、計分方式、名

次取法及獎勵方式等，簽請首長核示後辦理。 

十一、本校首頁檢核表、教學及行政單位網站資料建議項目另訂之，並作為網站建置修改之參

考。 

十二、本要點經本校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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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資訊大樓公共展覽空間使用管理要點 

105 年 4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管理圖書資訊大樓各公共

展覽空間，特訂定本要點。 

二、展覽空間僅開放本校教職員生申請借用，提供本校師生藝文成果與校方活動展出，且不得

有商業行為與營利目的。 

三、申請借用流程： 

(一)本校教職員生應於借期前二個月提出申請，展期以二星期為限，借期包含布展、展期

與撤展所需時間。 

(二)填寫借用申請單與提交展出說明及圖片等相關文件(約 2-4 張 A4 紙張)。 

(三)於上班時間親洽本中心相關負責人員會勘及解說活動內容，文件若有缺漏或不足者，

申請人應儘速補正。 

(四)經核准後發給借用同意書，據以辦理後續展出事宜。 

四、使用展覽空間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本中心僅提供現有場地與器材，不提供人力支援。申請人須自行負責保全。若為貴重

或易碎物品，請自行派人現場看管，場布與展覽期間之安全維護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二)限於周一至周五本中心上班時間內，會同本中心相關負責人員辦理器材及展場之借用

及歸還事宜。 

(三)請事先通報進場布置時間，並攜帶申請人已簽章之同意書辦理進場布置，並於借用場

地開放時間內完成。 

(四)請勿於本中心內、外壁面或柱子張貼文宣品或方向指引等各種紙類或物品。 

(五)不得任意調換本中心使用中之設備，或阻礙動線，違者應當日改善。 

(六)若無法如期展出時，須於展出前七日以 E-mail 或書面告知本中心，並確認本中心收到

取消通知。 

(七)於借期內完成撤展，清潔並回復場地原樣，器材歸還原處，並會同本中心人員確認撤

展完成。逾期未處理者，本中心得逕為處理，展埸所遺留之物件本中心不負保管及損

壞賠償責任，處理時所衍生之費用由申請人支付。 

五、申請人如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中心得停止其展出，申請人不得異議。 

(一)實際展示與申請內容不符。 

(二)未清楚標明展出單位。 

(三)影響讀者閱覽或干擾公共秩序。 

(四)違反法律及學校相關規定。 

(五)污損、破壞場地設備或影響公共安全。 

(六)將場地設備逕自轉讓或租借他人使用。 

(七)有任何營利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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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自行依時開關展示設備電源。 

(九)其他違反本中心相關規定者。 

六、倘展出期間經人提報有違背社會善良風俗或損害他人權益之虞者，本中心得提圖書資訊服

務諮詢委員會審議，並依決議繼續或暫停該爭議作品的展出。 

七、本中心保留展覽場地活動取消及變更之權利，必要時得商請改期。 

八、展出作品若有侵權行為，由作者自行負責，本中心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九、違規情節重大者，本中心得依違規者身分移送或通知相關單位處置：  

(一)本校學生：移送本校學務處並通知所屬系所主管。  

(二)本校教師：移送本校教評會並通知所屬系所主管。  

(三)本校職員工：移送本校人事室並通知所屬單位主管。  

十、本要點經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通過，並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